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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发展基金”）、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及多氟多（焦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焦作新能

源”）签署《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书》（以下简称“《投资合同》”），国开发展基金将

以人民币0.2亿对焦作新能源进行增资，资金用于公司年产3000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

锂项目，投资期限内国开发展基金的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1.2%，投资期限

为10年。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合

作的议案》，同意签署《投资合同》并承诺回购焦作新能源股份。 

本次合作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作方 

国开发展基金是国家开发银行下属全资子公司，经营范围是非证券业务的投资、

投资管理、咨询（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不得公开开展证券

类茶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不得发放贷款；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

供担保；不得向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缺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国开发展基金与公司及焦作新能源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合同主要条款 

1、投资项目：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年产3000吨高纯晶体六氟磷酸锂项目 

2、投资金额和期限：人民币 0.2亿元，投资期限为自首笔增资款缴付完成之日

起 10年。 

3、缴付投资款的先决条件： 



 

3.1焦作新能源经合法程序按本合同约定形式和内容修订并通过其章程； 

3.2焦作新能源经合法程序通过本次增资、批准本合同及与本合同相关的协议/

合同的决议；且焦作新能源其他股东出具放弃本子增资优先认购权的书面确认函； 

3.3国开发展基金和公司就本次增资事宜、本合同依照相关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手续并获得必要的批准；就本次增资事宜，公司和焦作新能

源已履行相应的外部审批手续； 

3.4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完成日，公司和焦作新能源在本合同下所作出的所有

声明、陈述、保证和承诺保持真实、准确且不具误导性； 

3.5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至完成日，不存在可能对焦作新能源经营的财务状况、

前景、资产或义务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件； 

3.6公司及焦作新能源其他股东不存在任何禁止本次增资、对本次增资有重大不

利影响、导致本合同无效或无法履行的未决法律诉讼、仲裁、争议、调查或者其他法

律程序或未决事项； 

3.7焦作新能源需确定拟投资项目已获得发展改革部门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

批； 

4、持股比例：国开发展基金完成增资 0.2亿元，焦作新能源注册资本从 7亿元

变更为 7.2亿元，详细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人民币/

亿元） 

实缴出资额（人

民币/亿元） 
持股比例（%） 

1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7 7 97.22 

2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0.2 0.2 2.78 

增资后的持股比例，最终以双方共同认可的评估结果为准。 

投资收益：投资期限 10年内，国开发展基金平均年化投资收益率最高不超过

1.2%。如焦作新能源未分红或国开发展基金每一年度实际自焦作新能源所获得的现金

收益低于本合同规定的投资收益，则公司应以可行且合法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回购

溢价等）补足国开发展基金以确保实现其预期的投资收益率目标。 

5、投后管理：国开发展基金不向焦作新能源委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参与焦作新能源的经营管理。 

6、投资回收：项目建设期届满，国开发展基金有权要求公司按照约定的回购计



 

划分别在 2018年 10月 22日，回购股权转让对价 600万元；2021 年 10月 22日，回

购股权转让对价 700,万元；2025 年 10月 22日，回购股权转让对价 700,万元。股权

回购完成后，国开发展基金在焦作新能源的持股比例为零。 

三、主要承诺事项 

公司将按照《投资合同》约定的方式，在约定期限内，按协议比例及价格，回购

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在焦作新能源的股份及相关收益。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缓解资金压力、降低资金成本、拓展融资渠道。 

五、备查文件 

《国开发展基金投资合同》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25日  




